关于印发《包头市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包科发〔2025〕61号

各旗县区、稀土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推行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工作指引》，鼓励和引导我市高校院所探索采用“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效能，现将《包头市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包头市科学技术局

2025年9月5日

包头市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和引导我市高校院所探索采用“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效能，拓宽企业科技成果获取渠道和方式，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推行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工作指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先使用后付费”模式，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和风险，加速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包头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引导高校院所与企业深度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快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到2026年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带动全市科技成果转化。​

二、试点范围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包头稀土研究院。

三、试点内容

本实施方案所称的“先使用后付费”是指纳入包头市试点的高校院所，将已实施成果赋权并单列管理的职务科技成果许可给我市企业使用，许可双方明确约定采取“零门槛费+阶段性支付+收入提成”或“延期支付许可费”等方式支付许可费，支付时间应至少在许可合同生效一年或被许可方基于此科技成果形成产品或提供服务形成市场化收入之后。

（一）成果信息发布

试点高校院所梳理科技成果信息，包括成果简介、许可方式、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等信息，报“蒙科聚”包头分中心审核，并在“蒙科聚”平台进行发布。

（二）对接与合同签订

企业筛选试点高校院所发布的科技成果信息，并与意向科技成果团队进行对接，达成合作意向后，双方签订“先使用后付费”技术许可或使用权转让合同。

（三）合同登记备案

合同签订后，成果许可方应及时到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进行登记备案。

（四）担保和保险服务

鼓励担保或保险机构针对“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开发专属金融产品，为承接成果转化的企业提供履约担保或保险服务。

四、奖补机制
市科技局对采用“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许可（转让）的试点高校院所、承接“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的企业、购买“先使用后付费”担保或保险服务的企业，分别给予许可（转让）补贴、承接补贴和保险担保补贴支持。
（一）许可（转让）补贴

补贴对象：成果许可（转让）方。

补贴标准：根据技术许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成果数量给予补贴，对合同许可（转让）方（专利权人）的单项成果（交易金额不低于3万元）按交易金额10%进行补贴，单项成果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万元，同一成果以普通许可方式向多家企业授权的，仅对首次许可给予补贴。

（二）承接补贴

补贴对象：成果被许可方（企业）。

补贴标准：对签订技术许可合同且交易金额不低于3万元的项目，按合同金额的10%给予补贴，单个成果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

（三）保险担保补贴
补贴对象：成果被许可方（企业）。

补贴标准：企业缴纳的担保或保险费用，3000元（含）以内部分按实际支付额的100%补贴，超过3000元的部分按80%补贴，单个项目担保或保险补贴总额不超过5000元。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统筹协调

市科技局牵头，各旗县区和稀土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协同配合，强化对“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全力支持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实施。鼓励有条件的旗县区、稀土高新区根据项目实施成效，对高校院所、企业、担保机构及保险机构给予配套补贴或奖励。

（二）加强监督管理

强化风险防控和科研诚信管理，对提供虚假材料、套取财政科技补贴资金的，按科研诚信相关规定严肃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一经查实，依规依纪予以处理。

（三）加强宣传引导

市科技局、各旗县区和稀土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要广泛开展“先使用后付费”试点政策宣传，及时总结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并进行宣传报道和复制推广，扩大试点工作的影响力，为方案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